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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通讯员李莉报道
近日，中铁二局六公司杭州地铁
1号线项目部为推进落实劳务实
名制管理，联合民泰银行现场为
新进场的农民工办理工资卡，确
保按月足额将工资直接拨付到
农民工的手中，切实保障农民工
权益。

截至目前，该项目部共计办
理400余张工资卡，工人们纷纷
对此举竖起了大拇指。今后，他

们每个月的工资都将通过工资
卡准时到账。

在规范项目劳务用工管理
方面，该项目部不仅推行了现场
劳务实名制管理，还系统化保管
劳务实名制管理相关资料，包括
劳务人员进退场花名册、劳动合
同、务工考勤、工资发放、岗前培
训等资料，加强对从业人员的动
态监管，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防
止欠薪问题发生。

通讯员吴震宁、叶吟泠、冯罗
鑫报道 如今，以注射、无创或微
创为主要手段的微整形越来越受
到爱美人士的青睐，玻尿酸和肉
毒素类产品更是此类整形美容领
域中颇受欢迎的针剂。然而，在

“美丽经济”迅速崛起的同时，也
潜藏着不少陷阱和危害。

近日，慈溪公安破获了一起
特大网络销售美容假药案，成功
抓获42名犯罪嫌疑人，扣押美容
针剂数万支，总涉案金额高达1
亿元。

小小微信号挖出巨大销售网络

去年年初，慈溪市公安局接
到线索称，有人在微信上销售没
有批文的美容整形类药品。民警
侦查发现，这个微信号的所有人
孙某不时通过微信向一些“美容
工作室”和个人提供玻尿酸或肉
毒素。“根据经验判断，孙某应该
只是一个二级代理商。”该局治安
大队民警陆珂珏表示，为了捕捉

“大鱼”，他们没有打草惊蛇，而是
顺藤摸瓜，继续向上侦查，很快，
一个巨大的销售网络浮出水面。

通过大数据分析，警方初步
判定了几个发货仓。但为了确定
准确的位置，警方夜以继日进行
蹲点和实地排摸。长时间地蹲守
并没有白费，一名频繁出现的40
多岁女性进入了民警视线，而她

并不在警方掌握的线索中。
民警一边加强对几个发货仓

的侦查，一边对这名姓王的女子
进行深挖。很快，王某给了警方
一个“大惊喜”——她身后还有一
个大型源头仓库，她本人不仅是
仓库的管理员，更是主要的发货
员，销售网络遍布全国。而王某
平日在使用的两张银行卡，仅1
年的时间流水就达到了上亿元。

源头下游一网打尽

经过前期充分的侦查和经营，
50多名民警奔赴6大仓库所在地
准备展开统一抓捕行动。去年7
月3日晚上，一声令下，民警冲入
仓库，收缴了大量无批文的美容整
形类药品，逮捕了10多名仓库管
理员。紧接着，专案组民警又对王
某实施抓捕。“实施抓捕时，她刚刚
完成了货物的打包。其三室一厅
的家中，一个房间满满堆放了大批
韩国产的玻尿酸、肉毒素等美容整
形类药品，在位于大厅的打包场
所，快递单、打包盒等随意散落
着。”陆警官说。

打掉仓库源后，专案组民警
掉转“枪口”，开始着手对下游的
代理以及“美容工作室”人员展开
第二轮抓捕。在去年8月到10月
的集中抓捕行动中，近10名民警
陆续奔赴全国各个城市展开抓
捕，捣毁“美容工作室”20多个。

经审讯，这一销售网络的货
源大部分来自中国香港或韩国，
因为产品没有批文，大多是通过
个人带回，最终汇总至仓库，并通
过快递发至全国。

假药多流向无正规医疗资质
的“美容工作室”

据了解，那些所谓的“美容工
作室”多为美甲店或皮肤护理工
作室，微整形业务属于他们的“灰
色地带”。有的嫌疑人称，做这一
业务也是因为客户有相关的需
求。

陆警官告诉笔者，在美容“黑
市”上，有各式各样的玻尿酸以及
肉毒素的品牌，而通过国内批准
使用的只有一小部分。通过购买

“黑市”的针剂，一支针就能让“工
作室”收获近10倍的利润。这些

“工作室”没有取得药品经营许可
证，就兜售未经国内临床医院验
证的美容整形类药品，“施针者”
也没有任何相关资质。

警方提醒，整容整形类药品不
同于其他消费品，它直接接触人体
乃至人体内部，安全性要求很高。
消费者在购买时不要过度追求实惠
的价格，而忽略了此类药品所带来
的风险，务必要选择有资质的医疗
美容机构，不可轻信微信朋友圈、
QQ群和网站发布的信息，以免误入

“美丽陷阱”。

■韩全啟

经济补偿是我国劳动法律
法规赋予劳动者在劳动合同解
除、终止等情形下享有的经济性
权利，由用人单位基于劳动者的
工作年限（包括视为工作年限部
分）给予的货币性补偿。经济补
偿一方面是用人单位对劳动者
在职期间工作贡献作出的补偿，
一方面弥补了劳动者离职后再
次就业前的工资损失。本文对
最常见的劳动合同期满终止，劳
动者是否必然享有经济补偿，即
用人单位是否必须支付经济补
偿进行解读。

劳动合同期满支付经济补
偿的必要条件

《劳动合同法》第四十六条以
列举形式规定了用人单位应当向
劳动者支付经济补偿的七种情
形，其中第五种情形即是关于劳
动合同期满支付经济补偿的规
定：“除用人单位维持或提高劳动
合同约定条件续订劳动合同，劳
动者不同意续订的情形外，依照
本法第四十四条第一项规定终止
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

笔者对以上法律规定作如
下解读：第一种情况，劳动合同
期满终止，用人单位没有向劳动
者提出续订劳动合同的，此种情
形用人单位应当向劳动者支付
经济补偿。第二种情况，劳动合
同期满终止，用人单位向劳动者
提出续订劳动合同，但是续订的
劳动合同条件低于原劳动合同
约定条件，如降低工资，劳动者
不同意续订劳动合同，此种情形
用人单位仍应当向劳动者支付

经济补偿。第三种情况，劳动合
同期满，用人单位维持或提高劳
动合同条件续订劳动合同，但是
劳动者不同意续订，此种情形用
人单位无需向劳动者支付经济
补偿。

如何理解“维持或提高劳动
合同约定条件”

上文提到，劳动合同期满终
止，用人单位维持或提高劳动合
同约定条件续订劳动合同，劳动
者不同意续订的，用人单位无需
向劳动者支付经济补偿。何谓

“维持或提高劳动合同约定条
件”，《劳动合同法》并未进行列
举释明。根据浙江省高级人民
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浙江省劳
动人事争议仲裁院发布的《关于
审理劳动争议案件若干问题的
解答（四）》第九条规定：“《劳动
合同法》第四十六条第（五）项所
规定的维持或者提高劳动合同
约定条件，该条件应作广义解
释，即包括期限、岗位、地点等。
若合同约定的工资低于实际工
资，但与前一份合同约定的工资
相同，视为维持原劳动合同约定
的条件。”

此外，《劳动合同法》第九十
七条规定：“本法施行之日存续
的劳动合同在本法施行后解除
或者终止，依照本法第四十六条
规定应当支付经济补偿的，经济
补偿年限自本法施行之日起计
算；本法施行前按照当时有关规
定，用人单位应当向劳动者支付
经济补偿的，按照当时有关规定
执行。”

（作者系浙江匡智律师事务
所律师）

■张玉胜

近日，有媒体调查发现，市
场的火爆导致月嫂行业良莠不
齐，交一两千元钱，培训7~10天，
拿着培训中心颁发的各种五花
八门的证书，就可以出师接单。
安徽的一位“准妈妈”马女士说，
市场上存在大量的月嫂中心及
相关机构，其从业人员所持有的
证书难辨真假，而且消费者也不
知道该找哪个部门对此进行鉴
定。

随着现代生活水平的提高
及二孩政策的全面实施，月嫂已
越来越多地走进普通百姓之
家。这不仅为更多国人提供了
创业与就业的机会，也着实满足
了众多家庭的现实需求。但同
时也应看到月嫂市场火爆的背
后，存在诸多亟待破解的问题。
这不仅直接导致了月嫂市场的
乱象丛生，也不利于月嫂及雇主
的权益维护，更给产妇与婴儿的
护理服务埋下消费纠纷的隐患。

尽管“持证上岗”已成家政
服务业的常态，但从业人员的

“证书”是如何取得、“资质”该怎
样保证，却成为众多消费者挥之
不去的疑问和忧虑。“高级母婴
护理师”“高级育婴师”“金牌月
嫂”等等，“乱证”渐欲迷人眼。
尤其是那些动辄要价上万元的
所谓“金牌月嫂”，其含金量究竟
几何，人们不得而知。盘点月嫂
市场乱象，其主要表现为培训机
构良莠不齐、课程设置五花八
门、资质证书标准不一、服务价
格无序上涨等。这一切都需要
从制度的层面，施以有章可循和
执法必严的法治规范。

为新生儿及产妇服务的月
嫂，毕竟不同于一般的家政陪护
员。一位称职的月嫂要能够熟
练应对和及时处理新生儿及产
妇生理上可能出现的各种情况，
同时还要具备母婴护理、营养配
置、心理疏导等多方面的知识素
养与操作能力。这显然需要专
业性、规范性、权威性的业务教
育和资质鉴定，不能随便什么人
就可以轻易获得这个“师”、那个

“星”的等级名号。
2016年2月正式实施的《家

政服务母婴生活护理服务质量
规范》，虽对母婴生活护理的服
务质量和家政服务的机构划分
进行了界定与规范，但由于这
种“行规”仅属指导性规范而非
强制性标准，实际操作中又缺
乏明确无误的执行、管理和监
督部门，导致在培训、评级、审
核、发证等诸多环节，各吹各
号、乱象丛生，谁是“金牌”、谁
为“一星”全由培训机构说了
算，甚至只要肯交钱，就可“7天
速成”，而且大多声称“证件有
效、全国通用”。

遏制月嫂市场乱象，需要从
国家层面建章立制、制度管控。
鉴于家政公司的服务项目需经
过不同部门的审批把关，其服务
项目的监管治理也需要有相对
应的明确部门。

同时，对培训机构准入、培
训课程设置、评级机制完善、发
证机关认定，也需要以法规的形
式确定下来，要确保“国标”真正
落到实处。此外，要科学设置

“星级”指导价码，对月嫂服务定
价过高甚至漫天要价的家政公
司要进行清理整顿。

本报讯 通讯员唐学基报
道 梁某任职于杭州云翮健康养
生服务公司，职务为技术总监，
签订有劳动合同，月薪8200元。
今年3月5日，梁某突然收到公
司的解职通知书，上面载明：梁
某自 2018 年 12 月至 2019 年 2
月，近3个月旷工5次，给公司造
成极坏影响，经公司高层研究决
定给予开除。

梁某对此决定不服，认为公
司对其没有严格进行考勤管
理。他向当地劳动人事争议仲
裁委员会提起仲裁请求，要求公
司支付其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
经济赔偿。

那么，用人单位考勤管理不
严格，能否以旷工为由与劳动者
解除劳动合同？这样做的后果
是什么？

庭审中，该公司提供了员工
考勤记录，上面记载：梁某在
2018年12月24日、2019年1月
26日各旷工1天，2019年1月9
日、1月18日、2月16日各旷工
半天。梁某坚称自己有事缺勤，
也有在公司微信群里说明；且自
己是管理人员，入职两年多，公
司一直没有严格考勤的要求；此
前上班也有缺勤情况，但公司没
有异议，工资照发，奖金照拿。
梁某同时提出疑问，自己因工作
需要而经常加班，是否也要算考
勤？

此外，梁某提供了3个月前

的工资明细，要求公司出具与之
相匹配的考勤记录，但该公司没
有提供。对于梁某所述的加班情
况，该公司没有否认，但是强调：
梁某现在工作懈怠，影响极坏。

仲裁委审理认为：《劳动合
同法》第四条规定，用人单位应
当依法建立和完善规章制度、保
障劳动者享有劳动权利、履行劳
动义务。作为负有劳动管理职
责的用人单位，其应当在履行劳
动合同过程中严格一贯地执行
自己的规章制度。判断一个劳
动者是否存在旷工事实，不仅要
依据用人单位对劳动者的考勤
记录，还要看用人单位与劳动者
约定的工时制，用人单位自劳动
者入职以来是否一直采取严格
的考勤管理。

就本案而言，双方实行的是
八小时标准工时制，公司本应对
员工一视同仁，但对于管理人员
没有进行严格的考勤管理。根
据考勤记载，梁某很早就存在考
勤异常现象，但公司没有作出相
应的处理，且其有加班情况，但
公司没有进行考勤相应记载，这
些情形进一步佐证了梁某关于
没有严格考勤管理的主张。公
司应为管理混乱、工作失职，承
担相应的法律风险。

最后，仲裁委裁定公司以旷
工为由解除劳动合同依据不成
立，属于违法解除劳动合同，应
当支付赔偿金。

本报讯 记者程雪 通讯员沈
大川、张琳报道 湖州市吴兴区总
工会日前成功协调一起涉外人员
劳资纠纷案，帮助一位在吴兴区工
作的波兰籍女士拿回被拖欠工资、
补缴社保款等，共计人民币2万
元。

今年2月，一位金发碧眼的外
国人在翻译的陪同下，走进吴兴区
总工会维权帮扶中心寻求法律援
助。这位外国公民是波兰籍女教
师，在吴兴区某培训机构工作，在
履行劳动合同期间，用人单位未为
其办理社保且拖欠一个多月工资，

因而发生争议。
外国人在中国工作，用人单

位是否需要为其缴纳社保？根据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出台的
《在中国境内就业的外国人参加
社会保险暂行办法》，在中国境内
依法注册或者登记的企业、事业
单位、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单
位、基金会、律师事务所、会计师
事务所等组织（以下称用人单位）
依法招用的外国人，或是与境外
雇主订立雇用合同后，被派遣到
在中国境内注册或者登记的分支
机构、代表机构（以下称境内工作

单位）工作的外国人，都应当依法
参加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职工基
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失业保险
和生育保险，由用人单位和本人
按照规定缴纳社会保险费，或是
由境内工作单位和本人按照规定
缴纳社会保险费。具有与中国签
订社会保险双边或者多边协议国
家国籍的人员在中国境内就业
的，其参加社会保险的办法按照
协议规定办理。

工会工作人员根据申请人的
需求，查阅大量法律资料，及时提
供法律服务。并帮助撰写劳动争

议仲裁申请书，选择、确定仲裁代
理人。因为申请人语言不通、沟通
不便，吴兴区总工会工作人员耐心
细致地提供了多次指导服务。

近日，该案在湖州劳动人事
仲裁委员会开庭审理。经庭调，
被申请人支付申请人被拖欠工
资、补缴社保款等共计人民币2
万元，圆满调处了这起涉外劳资
纠纷。这名外籍教师对吴兴区总
工会自始至终给予的帮助表示由
衷感谢。

吴兴区总工会提醒：在中国
就业的外国人应持工作签证（Z

字签证）入境（有互免签证协议
的，按协议办理），入境后取得《外
国人就业证》和外国人居留证件，
方可在中国境内就业；外国人在
中国就业，用人单位要与被聘用
的外国人依法订立劳动合同；被
聘用的外国人与用人单位的劳动
合同被解除后，该用人单位应及
时报告劳动、公安部门，交还该外
国人的就业证和居留证件，并到
公安机关办理出境手续；用人单
位与被聘用的外国人发生劳动争
议，应按照《劳动法》和《劳动争议
调解仲裁法》处理。

吴兴工会助波兰“洋打工”
讨回欠薪和社保款

违规美容针剂背后
暗藏“美丽陷阱”

慈溪破获特大网络售假案，涉案金额1亿元

用人单位考勤管理不严

能否以旷工为由
开除劳动者？

劳动合同期满终止

用人单位必须
支付经济补偿吗？

维权讲堂

维权论坛

月嫂“乱证”
亟须法治规范

农民工有了工资卡
薪酬发放不再“卡”

本报讯 通讯员崔友成、杨鲁
帅报道“我母亲当时准备烧饭，刚
打开煤气灶，煤气罐就‘轰’地一声
着火了，还好消防队员及时赶到。”
汪师傅讲起发生在家里的惊险一
幕，仍然心有余悸。

近日，衢州开化消防救援中队
接到报警称开化县音坑乡下底本
村一居民家中液化石油气罐泄漏
着火，附近都是民房，液化石油气
罐随时可能爆炸，该中队立即出动
2辆消防车和10名消防员赶赴处
置。

到场后，消防员发现一个液
化石油气罐倒在地上，喷出一米
多的火舌。液化石油气罐被不
明物质粘住，无法轻易抬起挪
动，稍有不慎极易爆炸。消防员
合力把它扶正，并用水浸透衣服
和手套后迅速转移液化石油气
罐。

汪师傅84岁的母亲看到消防
员徒手将冒着大火的煤气罐转移
到安全地带，很是感动，“当时火烧
着了消防员的衣服，我看着都心
疼。”

据了解，转移液化石油气罐的
消防队员叫尹岩，他回忆道，“当时
液化石油气罐很热，罐口喷出的火
焰很大，湿透的衣服和手套一秒钟
就被烤干了，只能两三米两三米地
往外挪。”1998年出生的尹岩是金
华人，2016年入伍。入队3年来，
他先后参与各类急难险重任务百
余起，始终以最高的标准完成上级
交给的各项任务，多次获得各级嘉
奖表彰。

图为“抱火哥”抢出“定时炸
弹”的瞬间。

衢州“抱火哥”
徒手抢出“定时炸弹”

案例：
某企业车间在卸料时，旁边

车间工人因好奇前来旁观，卸料
工人要求“旁观工人”离远点，但

“旁观工人”没有听，继续在卸料
现场观看，被倒下的材料砸伤。

“旁观工人”要求工伤认定，被社
会保险行政部门驳回。“旁观工
人”受到的伤害为什么不属于工
伤？

分析：
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认为，“旁

观工人”确实符合工作时间和工
伤场所认定条件，但其受伤并不
是因为工作原因或者履行工作职
责造成的。“旁观工人”受伤是自
己因好奇而观看卸料，而且操作
工已经明确要求他远离，因此“观
看卸料”既不是他的工作，也不是
完成其工作所必要，而且与用人
单位的要求背道而驰，故该行为
与工作无关。其受伤不是因为工
作原因所致，不应当认定为工
伤。 据人社部网站

“旁观工人”受伤
算工伤吗？

政策问答


